
第四期“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”
“攻关计划”后备人选

推  荐  表

姓 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     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校 长 职 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专业技术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       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     年   月

填 表 说 明


一、本表须打印或用钢笔书写，字迹端正、清楚，一式三份；
二、第2-3页本人填写，粘贴照片，区县教育人事部门审核；
第4页自荐者根据能力与发展填写申请理由；
第5页举荐专家填写推荐理由；
第6页学校填写推荐理由；
第7-8页区县教育局填写。
三、如填写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页。














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民 族
	
	学 位
	
	健康状况
	
	

	何时参加
何党派
	
	参加工作
时 间
	
	从事教育
工作年月
	
	

	校长职级
	
	党政职务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单位地址
	
	邮 编
	
	电 话
	

	家庭地址
	
	邮 编
	
	手 机
	

	是否参与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
“双名工程”，具体情况
	

	最
后
学
历
	大学
	       年     月 毕业 （肄业）于          省         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   专业 （修业   年）

	
	研
究
生
	       年     月 毕业 （肄业）于         省         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（修业   年）

	现从事专业及专长
	

	何时何地
曾获何种
荣誉称号
	 

	主要经历（包括学术团体职务、出国进修等）
	

	教 育 教 学 科 研 成 果 获 奖 情 况

	获奖时间
	获奖项目名称
	获奖级别
	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中的排序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主 要 论 著 

	名   称
	何时何刊物（出版社）发表（出版）
	排 名

	
	
	

	指 导 教 师 或 校 长 情 况

	被带教人姓名 
	被带教人单位
	 带教项目
	被带教人成果

	 
	 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	自 荐 者 根 据 自 己 能 力 和 发 展 提 出 申 请 理 由

	包括:
1.攻关领域和攻关计划；
2.阐述本人的教育理念、实践创新、教书育人成效及影响；
3.围绕思想引领、实践创新、攻关项目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阐述本人的理想信息和使命责任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签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

	举 荐 专 家 推 荐 理 由

	 











签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	举 荐 专 家 推 荐 理 由

	













签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


	学 校 推 荐 理 由
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
	区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组 织 专 家 评 议 意 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专家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


	主 要 表 现
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区教育行政部门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
	市 专 家 组 评 议 意 见

	 














专家组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
	批 准 单 位 意 见

	










盖 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
日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

